
最新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通用8篇)
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
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那么一般合同
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篇一

借款人：

法定地址：

贷款人：

法定地址：

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借款人以信用证为抵押向贷款人申请人民
币贷款一事共同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定义

1.信用证：由银行开出通过通知编号为的信用证。

2.结算收入监管：借款人在第一条第1条款下的信用证结算收
入必须存入在贷款人处开立的专项保证金存款账户内，并受
贷款人的监督。借款人如不按贷款合同规定归还贷款，贷款
人可主动从该账户内扣除。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不得随意
支取专项保证金存款账户内的款项。

3.抵押：借款人将第一条第1条款下的信用证抵押给贷款人，
作为贷款合同还款的保证。

第二条贷款金额和用途



1.本合同的贷款金额为。

2.本合同项下贷款限于借款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第三条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为从合同签订日起个月。

第四条利息与费用

1.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年率%。

2.贷款从第一笔提款日起息，利息以1年360天为基础，根据
实际占用的天数计算。

3.贷款的结息日为每季第三个月的20日和贷款到期日。

4.借款人到期应付利息由贷款人主动从借款人开立在贷款人
处的存款账户内扣除。

5.贷款期限内，如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贷款利率，则本
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亦作相应调整。

第五条信用证的抵押和还款

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借款人将第一条第1条款下的信用证正本
抵押给贷款人，并由贷款人保管。

2.在提交单据后，借款人保证叙做出口押汇并授权贷款人将
押汇收入直接解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专项保证金存款
账户，作为贷款的还款保证金。

第六条陈述与保证

借款人在此作如下陈述与保证：



1.借款人已在贷款人处开立为履行本贷款合同所需的专项保
证金存款账户。

2.借款人是从事商务经营活动和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经济法人，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登记、注册，具有执行、履行所有民
事行为的能力。

3.本合同的制定、签署、执行符合借款人所在地的法律、法
规、条令、制度，借款人已办妥所有签署本合同的合法有效
的手续。

4.保证根据出口信用证条例的要求按时发运货物，履行信用
证规定的义务。

5.保证及时将信用证规定的出口单据向贷款人提交议付。

6.按时支付利息和归还贷款。

7.保证按第二条第2条款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第七条违约

下列事件属于违约：

1.借款人在本合同第六条中所做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不履
行。

2.借款人未按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出运商品。

3.借款人将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向其他金额机构议付。

4.借款人擅自改变贷款用途，挪用贷款。

5.借款人发生或将要发生解体、重组或破产。



6.借款人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

第八条违约的处理

1.在上述一项或数项违约事件发生后，借款人必须在收到贷
款人发出的违约通知后的7天内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除和
弥补因借款人违约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损失。

2.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有权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

(1)对违约金额处以%的罚息。

(2)宣布部分或全部贷款到期，主动从专项保证金存款账户中
扣还贷款及其他费用。

(3)冻结借款人开在贷款人处的存款户，如借款人的债务没有
得到全部清偿，贷款人保留进一步追偿的权利。

(4)采取任何其他足以维护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权益的措施。

上述措施的采取并不影响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
对此，借款人无条件放弃抗辩权。

第九条其他

1.本合同在贷款人和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借款
人在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清偿后止。

2.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3.本合同中文正本一式两份，签约双方各执一份。

借款人公章：贷款人公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人：法人代表或授权人：



年月日

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篇二

法定地址：_______

借款人：________

法定地址：_______

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借款人以信用证为抵押向贷款人申请外汇
贷款一事共同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1.双方同意以下定义

1-1.信用证：由____银行开出通过_____通知编号为____
的____信用证。

1-2.债务：指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应付的贷款本金、利息及
与此有关费用。

2.贷款金额和用途

2-1.本合同贷款金额的最高额为_____.

2-2.本合同项下贷款限于借款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3.期限

3-1.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从合同签订日起___个月。

4.利息与费用

4-1.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_____.



4-2.贷款从第一笔提款日起息，利息以一年360天为基础，根
据实际经过的天数计算。

4-3.贷款的结息日为每季第三个月的____日和贷款到期日。

4-4.借款人到期间付利息由贷款人主动从借款人开立在贷款
人处的存款账户内扣收。

5.信用证的抵押和还款

5-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借款人将1-1条款下的信用证正本抵
押给贷款人并由贷款人保管，作为贷款的还款保证。

5-2.在提交单据后，借款人保证叙做出口押汇并授权贷款人
将押汇收入直接用于归还贷款。

6.陈述与保证

借款人在此作如下陈述与保证。

6-1.借款人是从事商务经营和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经济法人，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登记、注册，具有执行、履行所有民
事行为的能力。

6-2.本合同的制定、签署、执行符合借款人所在地的法律、
法规、条令、制度。借款人已办妥所有签署本合同的合法有
效的手续。

6-3.保证根据出口信用证条款的要求按时发运货物，履行信
用证规定的各项义务。

6-4.保证及时将抵押信用证规定的出口单据向贷款人提交议
付。

6-5.按时支付利息和归还贷款。



6-6.保证按本合同2-2条款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7.违约

下列事件属于违约

7-1.借款人未按信用证规定的日期内运出商品。

7-2.借款人在本合同第6条中所做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不履
行。

7-3.借款人将抵押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向别的金融机构议付。

7-4.借款人擅自改变贷款用途，挪用贷款。

7-5.借款人发生或将要发生解体、重组或破产。

7-6.借款人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

8.违约的处理

8-1.在上述一项或数项违约事件发生后，借款人必须在收到
贷款人发出的违约通知后的七天内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
除和弥补因借款人违约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损失。

8-2.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有权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

a.对违约金额处于20%～50%的罚息。

b.宣布部分或全部贷款到期，主动从借款人账户中扣还贷款
及其他费用。

c.冻结借款人在贷款人处的存款户，如借款人的债务没有得
到全部清偿，贷款人保留进一步追偿的权利。



d.采取任何其他足以维持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权益的措施。

上述措施的采取并不影响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
对此，借款人无条件放弃抗辩权。

9.其他

9-1.本合同在贷款人和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借
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清偿后止。

9-2.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9-3.本合同中文正本一式二份，签约双方各执一份。

贷款人： 借款人：

公章：公章：

授权人： 授权人：

日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篇三

法定地址：_______

借款人：________

法定地址：_______

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借款人以信用证为抵押向贷款人申请外汇
贷款一事共同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1.双方同意以下定义



1-1 .信用证：由____银行开出通过_____通知编号为____
的____信用证。

1-2.债务：指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应付的贷款本金、利息及
与此有关费用。

2.贷款金额和用途

2-1 .本合同贷款金额的最高额为_____.

2-2.本合同项下贷款限于借款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3.期限

3-1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从合同签订日起___个月。

4.利息与费用

4-1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_____.

4-2.贷款从第一笔提款日起息，利息以一年360天为基础，根
据实际经过的天数计算。

4-3.贷款的结息日为每季第三个月的年 月 日

借款人：________

年月日

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篇四

法定地址：_________

贷款人：_________



法定地址：_________

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借款人以信用证为抵押向贷款人申请外汇
贷款一事共同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双方同意以下定义。

1.信用证：由银行开出通过通知编号为_________的信用证。

2.债务：指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应付的贷款本金、利息及与
此有关费用。

第二条贷款金额和用途。

1.本合同贷款金额的最高额为_________

2.本合同项下贷款限于借款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第三条期限本合同项下的贷期限从合同签订日起_________个
月。

第四条利息与费用。

1.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_________。

2.贷款从第一笔提款日起息，利息以年天为基础，根据实际
占用的天数计算。

3.贷款的结息日为每季第三个月的_

甲方________：乙方：________

_年____月____日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签订地点：_________



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篇五

法定地址：_______

贷款人：_______

法定地址：_______

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借款人以信用证为抵押向贷款人申请人民
币贷款一事共同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定义

1、信用证：由银行开出通过通知编号为的信用证。

2、结算收入监管：借款人在第一条、第1条、款下的信用证
结算收入必须存入在贷款人处开立的专项保证金存款账户内，
并受贷款人的监督。借款人如不按贷款合同规定归还贷款，
贷款人可主动从该账户内扣除。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不得
随意支取专项保证金存款账户内的款项。

3、抵押：借款人将第一条、第1条、款下的信用证抵押给贷
款人，作为贷款合同还款的保证。

第二条、贷款金额和用途

1、本合同的贷款金额为、

2、本合同项下贷款限于借款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第三条、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为从合同签订日起个月。

第四条、利息与费用



1、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年率%。

2、贷款从第一笔提款日起息，利息以1年360天为基础，根据
实际占用的天数计算。

3、贷款的结息日为每季第三个月的20日和贷款到期日。

4、借款人到期应付利息由贷款人主动从借款人开立在贷款人
处的存款账户内扣除。

5、贷款期限内，如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贷款利率，则本
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亦作相应调整。

第五条、信用证的抵押和还款

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借款人将第一条、第1条、款下的信用
证正本抵押给贷款人，并由贷款人保管。

2、在提交单据后，借款人保证叙做出口押汇并授权贷款人将
押汇收入直接解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专项保证金存款
账户，作为贷款的还款保证金。

第六条、陈述与保证

借款人在此作如下陈述与保证：

1、借款人已在贷款人处开立为履行本贷款合同所需的专项保
证金存款账户。

2、借款人是从事商务经营活动和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经济法人，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登记、注册，具有执行、履行所有民
事行为的能力。

3、本合同的制定、签署、执行符合借款人所在地的法律、法
规、条、令、制度，借款人已办妥所有签署本合同的合法有



效的手续。

4、保证根据出口信用证条、例的要求按时发运货物，履行信
用证规定的义务。

5、保证及时将信用证规定的出口单据向贷款人提交议付。

6、按时支付利息和归还贷款。

7、保证按第二条、第2条、款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第七条、违约

下列事件属于违约：

1、借款人在本合同第六条、中所做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不
履行。

2、借款人未按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出运商品。

3、借款人将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向其他金额机构议付。

4、借款人擅自改变贷款用途，挪用贷款。

5、借款人发生或将要发生解体、重组或破产。

6、借款人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

第八条、违约的处理

1、在上述一项或数项违约事件发生后，借款人必须在收到贷
款人发出的违约通知后的7天内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除和
弥补因借款人违约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损失。

2、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有权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



对违约金额处以_______%的罚息。

宣布部分或全部贷款到期，主动从专项保证金存款账户中扣
还贷款及其他费用。

冻结借款人开在贷款人处的存款户，如借款人的债务没有得
到全部清偿，贷款人保留进一步追偿的权利。

采取任何其他足以维护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权益的措施。

上述措施的采取并不影响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
对此，借款人无条、件放弃抗辩权。

第九条、其他

1、本合同在贷款人和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借款
人在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清偿后止。

2、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3、本合同中文正本一式两份，签约双方各执一份。

借款人公章：_______贷款人公章：_______

法人代表或授权人：_______法人代表或授权人：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篇六

借款人：

法定地址：

贷款人：



法定地址：

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借款人以信用证为抵押向贷款人申请人民
币贷款一事共同协

商，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 定义

１.信用证：由 银行开出通过 通知编号为 的 信用证。

２.结算收入监管：借款人在第一条第１条款下的信用证结算
收入必须存入在

贷款人处开立的专项保证金存款帐户内，并受贷款人的监督。
借款人如不按贷款合

同规定归还贷款，贷款人可主动从该帐户内扣除。未经贷款
人同意借款人不得随意

支取专项保证金存款帐户内的款项。

３.抵押：借款人将第一条第１条款下的信用证抵押给贷款人，
作为贷款合同

还款的保证。

第二条 贷款金额和用途

１.本合同的贷款金额为 。

２.本合同项下贷款限于借款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第三条 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为从合同签订日起 个月。

第四条 利息与费用

１.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年率 ％。

２.贷款从第一笔提款日起息，利息以１年３６０天为基础，
根据实际占用的

天数计算。

３.贷款的结息日为每季第三个月的２０日和贷款到期日。

４.借款人到期应付利息由贷款人主动从借款人开立在贷款人
处的存款帐户内

扣除。

５.贷款期限内，如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贷款利率，则本
合同项下的贷款

利率亦作相应调整。

第五条 信用证的抵押和还款

１.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借款人将第一条第１条款下的信用证正
本抵押给贷款人，

并由贷款人保管。

２.在提交单据后，借款人保证叙做出口押汇并授权贷款人将
押汇收入直接解

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专项保证金存款帐户，作为贷款
的还款保证金。



第六条 陈述与保证

借款人在此作如下陈述与保证：

１.借款人已在贷款人处开立为履行本贷款合同所需的专项保
证金存款帐户。

２.借款人是从事商务经营活动和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经济法人，
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登记、注册，具有执行、履行所有民事行为的能力。

３.本合同的制定、签署、执行符合借款人所在地的法律、法
规、条令、制度，

借款人已办妥所有签署本合同的合法有效的手续。

４.保证根据出口信用证条例的要求按时发运货物，履行信用
证规定的义务。

５.保证及时将信用证规定的出口单据向贷款人提交议付。

６.按时支付利息和归还贷款。

７.保证按第二条第２条款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第七条 违约

下列事件属于违约：

１.借款人在本合同第六条中所做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不履
行。

２.借款人未按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出运商品。



３.借款人将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向其他金额机构议付。

４.借款人擅自改变贷款用途，挪用贷款。

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篇七

借款人：

法定地址：

贷款人：

法定地址：

贷款人和借款人就借款人以信用证为抵押向贷款人申请人民
币贷款一事共同协商，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定义

１．信用证：由银行开出通过通知编号为的信用证。

２．结算收入监管：借款人在第一条第１条款下的信用证结
算收入必须存入在贷款人处开立的专项保证金存款帐户内，
并受贷款人的监督。借款人如不按贷款合同规定归还贷款，
贷款人可主动从该帐户内扣除。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不得
随意支取专项保证金存款帐户内的款项。

３．抵押：借款人将第一条第１条款下的信用证抵押给贷款
人，作为贷款合同还款的保证。

第二条贷款金额和用途

１．本合同的贷款金额为。

２．本合同项下贷款限于借款人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第三条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为从合同签订日起个月。

第四条利息与费用

１．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为年率％。

２．贷款从第一笔提款日起息，利息以１年３６０天为基础，
根据实际占用的天数计算。

３．贷款的结息日为每季第三个月的２０日和贷款到期日。

４．借款人到期应付利息由贷款人主动从借款人开立在贷款
人处的存款帐户内扣除。

５．贷款期限内，如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人民币贷款利率，则
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亦作相应调整。

第五条信用证的抵押和还款

１．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借款人将第一条第１条款下的信用证
正本抵押给贷款人，并由贷款人保管。

２．在提交单据后，借款人保证叙做出口押汇并授权贷款人
将押汇收入直接解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的专项保证金存
款帐户，作为贷款的还款保证金。

第六条陈述与保证

借款人在此作如下陈述与保证：

１．借款人已在贷款人处开立为履行本贷款合同所需的专项
保证金存款帐户。



２．借款人是从事商务经营活动和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经济法
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登记、注册，具有执行、履行所
有民事行为的能力。

３．本合同的制定、签署、执行符合借款人所在地的法律、
法规、条令、制度，借款人已办妥所有签署本合同的合法有
效的手续。

４．保证根据出口信用证条例的要求按时发运货物，履行信
用证规定的义务。

５．保证及时将信用证规定的出口单据向贷款人提交议付。

６．按时支付利息和归还贷款。

７．保证按第二条第２条款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第七条违约

下列事件属于违约：

１．借款人在本合同第六条中所做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不
履行。

２．借款人未按信用证规定的期限出运商品。

３．借款人将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向其他金额机构议付。

４．借款人擅自改变贷款用途，挪用贷款。

５．借款人发生或将要发生解体、重组或破产。

６．借款人违反本合同其他条款。

第八条违约的处理



１．在上述一项或数项违约事件发生后，借款人必须在收到
贷款人发出的违约通知后的７天内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
除和弥补因借款人违约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损失。

２．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有权采取以下部分或全部措施：

（１）对违约金额处以％的罚息。

（２）宣布部分或全部贷款到期，主动从专项保证金存款帐
户中扣还贷款及其他费用。

（３）冻结借款人开在贷款人处的存款户，如借款人的债务
没有得到全部清偿，贷款人保留进一步追偿的权利。

（４）采取任何其他足以维护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权益的措
施。

上述措施的采取并不影响贷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
对此，借款人无条件放弃抗辩权。

第九条其他

１．本合同在贷款人和借款人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至借
款人在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清偿后止。

２．本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３．本合同中文正本一式两份，签约双方各执一份。

借款人公章：贷款人公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人：法人代表或授权人：

年月日



信用证和合同的区别篇八

甲方：(卖方即国内信用证议付申请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传真:

乙方(买方即国内信用证开证申请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传真:

丙方：

地址：

负责人：

电话/传真:

甲、乙双方因国内采购而签署购销合同，双方约定以国内信
用证作为结算方式，乙方委托丙方即光大银行开立以甲方为
受益人的国内信用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协商一
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丙方承诺，在甲方、乙方符合丙方规定的国内信用证
议付条件的前提下，为甲方办理国内信用证议付，即甲方的
国内信用证议付申请获得丙方有权审批部门批准或核准，发
生正常、合理国内信用证议付融资需求，并符合丙方相关的



国内信用证议付条件的情况下，丙方将予以办理国内信用证
议付。如果丙方认为国内信用证议付申请不符合丙方有关规
定、甲方与乙方之间的贸易背景不真实等不能达到丙方要求
的，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项下国内信用证议付业务。

第二条本项国内信用证项下买方付息议付业务协议的有效期
为年月日至年月日。

第三条甲方与乙方商定同意就丙方在本协议做出的国内信用
证议付承诺，每次在办理国内信用证议付时由乙方向丙方支
付包括以下几项：(1)议付利息；(2)议付手续费；(3)其它相
关费用等。议付手续费的金额为甲方与丙方商定的国内信用
证议付金额的‰、利息为议付总金额x实际议付利率x议付天
数/360天、其它相关费用按实际发生收取。

第四条乙方同意在上述期限内，甲方向丙方申请办理的所有
国内信用证议付业务所产生的议付利息，手续费及相关费用，
丙方可以无须事前通知乙方，可直接从乙方指定的账户扣划
议付利息、手续费及相关费用。指定账户名称：，开户行：
中国光大银行__，账号：。乙方应在丙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应
付利息、相关费用足额存入该账户。

如遇乙方指定账户资金不足，致使丙方产生垫付利息和相关
费用，则乙方需向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罚息和相关费用。罚
息按每天万分之五支付。罚息计算区间为自丙方垫付之日起
至乙方清偿日止。

在国内信用证议付项下，三方商定采取如下第种方式进行处
理：

1、乙方出具适用于一揽子综合授权的《国内信用证项下议付
买方付息授权书》，每笔办理时，丙方可以直接依照本协议
和授权书从上述账户中扣收相关利息及费用。



2、乙方出具适用于单笔授权的《国内信用证项下议付买方付
息授权书》，就具体的国内证业务进行逐笔授权。

第五条如本协议项下任何一笔国内信用证议付未获丙方有权
审批部门批准或核准，则本协议对该笔议付不发生效力。甲
方、乙方不得将本国内信用证买方付息议付协议挪作他用，
如挪作他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甲方及乙方承担。

第六条丙方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与甲方签订《国
内信用证项下融资授信协议》/《国内信用证项下议付及卖方
押汇协议》，根据甲方提交的《国内信用证项下议付申请
书》、《议付凭证》(如需)发放国内信用证议付款项。

一、本协议处于有效期内；

二、甲方的国内信用证议付申请获得丙方有权部门的审批同
意。

第七条本协议项下发生纠纷，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
一方均可向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其他约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条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丙叁方各执一份。

第十条本协议自甲乙丙叁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
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

年月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

年月日

丙方(公章):

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

年月日


